	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課業精進夥伴申請單

	申請資格
	□ 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全班排名前10%，或曾修習該輔導課程且成績在全班修課同學前10%。(請檢附成績證明)

	
	□ 經導師或本校學科專任老師推薦。(請檢附成績證明)

	推薦教師
簽名
	

	單位主管

核章
	

	夥伴姓名
	

	班級/學號
	/

	性別
	□男    □女
	聯絡電話
	

	E-Mail
	

	諮詢科目
	
	上學期開課課號
	

	必選/選修
	
	該科上學期
不及格人數/比例
	

	諮詢地點
	□圖書館1樓討論室
□使用系上安排教室(請述明理由，此為審查評定標準之一)
特殊原因(必填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可諮詢時間
	時段一
	(如：星期一13：30~15：30)



	
	時段二
	

	
	時段三
	

	
	時段四
	


學期輔導計畫：
	時   間
	進         度

	第一次    月   日
	

	第二次    月   日
	

	第三次    月   日
	

	第四次    月   日
	

	第五次    月   日
	

	第六次    月   日
	

	第七次    月   日
	

	第八次    月   日
	

	第九次    月   日
	

	第十次    月   日
	

	第十一次   月  日
	

	我已確實瞭解並同意課業精進夥伴相關規定(請閱畢打勾)：

· 抽查有三次無故遲到、早退、未在服務期間地點服務之情事，將取消獎勵津貼。

· 「課業精進夥伴活動紀錄表」(週誌、回饋單)，能於執行時間後兩週內繳交，否則不列入當週服務人次，相關資料符合智慧財產權規定。
· 每學期進行課業輔導至少11週且達10人次(含)以上，如服務人次未達10人次，獎勵金按比例發放。
    夥伴簽章：   
                  

	本堂課是否已設置教學助理：□是    □否

任課教師簽章：




備註：本申請單請於115年3月13日（星期五）前送至教學發展中心（行政大樓612室）。
